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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局长 葛  真 

根据工作要求，现述法如下： 
一、履职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一是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一规划两纲要”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二是积极参加自治区逢9必讲法治讲座，坚持利用每周二学习日、学习强国、法宣在线、人社练兵等途径开展法制学习，提高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全年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法19次，周二学习日学法44次、人社法治讲堂34次，每日一学245期。三是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把法治建设纳入本单位工作重点和年度工作计划，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任务亲自督办。
（二）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亲自部署，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一是落实领导责任。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落实领导干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二是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紧紧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要求，着力解决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最多跑一次”的一流营商环境。三是为进一步规范建设领域项目治理，今年对全市86个项目开展联合住建局执法检查和现场指导428次，监督建设项目签订劳动合同2043份，对查摆的问题均已整改完毕，确保了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三）依法行政，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一是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将行政执法的职责和权限分解落实到具体人员和岗位，编制行政执法运行流程图，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打造能力强、素质高，工作质效好的执法队伍，现有执法人员27名，坚决杜绝无证执法现象。二是压实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聘请法律顾问充分介入涉法工作，对于拟制的行政合同、规范性文件，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行政决策，法律顾问审核参与率始终保持100%。

（四）上年度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自治区法治督察反馈问题清单中涉及人社领域的问题共13个，对这13个问题，我们照单全收，把“当下改”与“长久立”有机结合，找准问题症结，深挖问题根源，将问题整改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融入立法、普法、执法检查工作实践中，不折不扣推动问题整改落实。目前，各项整改工作均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着力抓好整改成果的拓展提升。

（五）依法办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围绕根治欠薪工作重点，全力化解风险和矛盾，依法保证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社会和谐稳固。今年共收到各类欠薪案件1718件，已办结1706件，为2614人解决拖欠工资3594.22万元。案件办结率99.3%。共监督企业办理劳动用工备案741家2728人次，办理解除劳动关系2981人次。今年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103件，结案103件，其中：撤诉15件，调解结案44件、裁决结案44件，涉及金额343.52万元；案外调解68件，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在线调解平台受理申请128起，调解涉及金额138.76万元，调解率80.27%。

二、亮点工作 
（一）创新监察模式，‌提高执法监督效能。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从审批、监管向服务和支持转变，我运用法治方式，通过依法规范劳动合同，来‌提高执法监督效能。带领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积极引导企业和劳动者依法规范订立电子劳动合同，上门为企业服务，提高用工管理效率。利用互联网信息化系统和大数据库，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年指导全市用工企业已与职工新签订电子合同428，份,该项工作开展以来乌苏市共签订电子合同10611份，占地区总量的60.7%，位列地区第一。对全市用工较多的企业进行排查，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指导企业成立工会，并签订集体合同，建立共商机制。今年共指导企业签订集体合同62家，涉及职工总数5138人，其中女职工2189人。

（二）建立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联合行动机制。劳动监察部门对企业欠薪案件进行依法处罚时，因强制执行的案件申诉期时间长，导致很多案件搁置，为了更快地解决纠纷，我发挥法治思维，采用监察执法和仲裁调解协同办案模式，将一批欠薪案件纳入仲裁法律渠道，制作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调解书，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可直接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促使双方当事人尽快达成情理共识，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发挥刚性执法监督和柔性案件调解的职能优势，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劳动仲裁和劳动监察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提升了行政执法质量和效率。今年共将46件欠薪案件纳入仲裁调解，调解金额70.54万元，切实维护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
三、问题短板

（一）欠薪投诉问题仍然较多。目前在平台上投诉的和来访投诉的案件依然较多，大多数案件都是反映前两年拖欠工资的问题，且有很多都是无欠薪依据，存在结算争议纠纷的，造成案件短时间内不能快速化解，还有一些就是政府和国企项目拖欠工资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及时拨付，施工单位又没有资金垫付工资，一时很难化解。
（二）工程建设项目领域欠薪问题高发频发。工程建设项目领域欠薪问题高发频发，特别是房屋市政类工程项目。有些是项目的施工单位因分包转包产生结算争议，造成工资拖欠。有些工程项目未能及时结算工程量和人工工资，造成工资拖欠。
（三）法治宣传教育需进一步加强。人社政策性强，每年都会出台一批新政策、新规定，相关政策宣传没有做到家喻户晓。在普法宣传工作上形式不够多样，缺乏对普法教育全面性、系统性的规划，普法效果还不十分明显。部分干部的法治建设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推进依法行政重要性认识不足，紧迫感不强，缺乏长远规划和有力措施。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大案件办理力度。加大对国家欠薪平台和新薪通平台和12345热线和来访案件的办理进度，新投诉案件要在五日内解决，协调解决不了的要及时立案处理，对老的疑难案件进行研判分析，制定化解措施，按照立案处理依法办理。
（二）开展联合执法监察。一是与住建局联合对建设项目领域支付人工工资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联合执法，联合惩治，该停工的要停工。二是督促行业主管部门从源头上管好项目工程。三是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村队社区矛调中心作用，从属地上化解欠薪纠纷。
（三）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就业招聘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探索通过开设人社政策直播等方式，针对就业困难人员、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休人员等不同群体特点，讲解惠企便民政策、解读规范性文件等，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人社普法宣传教育网络。


